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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债务催收函

河北众美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2020年06月12日，我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

行签订了编号为CCB2020001-HE1的《资产转让合同》。并与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签订了编号为CCB2020001-HE028的
《单户债权转让协议》，收购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对
石家庄众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享有的编号为YYB2016-FKDK004的
《固定资产贷款合同》项下的债权（以下简称：主债权）及其从权利，截至基
准日2020年3月31日24：00时，本金余额为60904401.93元，利息余额
为1225828.15元。

2016年10月13日，贵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
行营业部签订编号为YYB2016-FKDK004-FKBZ001的《保证合同》，自
愿为主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至今石家庄众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仍未履行还款义务，给我公司
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望贵公司在收到本函后，履行连带保证责任。

我司地址为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中山西路83号东方大厦20层，联
系电话:0311-88612092。

还款账户信息为：
户 名：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开户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金融中心支行
账 号：335067028626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2023年6月22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债务催收函

邵晓梅、刘永凯：
2020年06月12日，我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

行签订了编号为CCB2020001-HE1的《资产转让合同》。并与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签订了编号为CCB2020001-HE028的
《单户债权转让协议》，收购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对
石家庄众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享有的编号为YYB2016-FKDK004的
《固定资产贷款合同》项下的债权（以下简称：主债权）及其从权利，截至基
准日2020年3月31日24：00时，本金余额为60904401.93元，利息余额
为1225828.15元。

2016年10月13日，贵方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行
营业部签订编号为YYB2016-FK004-FKBZ001的《自然人保证合同》，
为主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至今石家庄众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仍未履行还款义务，给我公司
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望贵方在收到本函后，履行连带保证责任。

我司地址为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中山西路83号东方大厦20层，联
系电话:0311-88612092。

还款账户信息为：
户 名：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开户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金融中心支行
账 号：335067028626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2023年6月22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债务催收函

石家庄众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0年06月12日，我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

行签订了编号为CCB2020001-HE1的《资产转让合同》。并与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签订了编号为CCB2020001-HE028的
《单户债权转让协议》，收购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对
石家庄众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享有的编号为YYB2016-FKDK004的
《固定资产贷款合同》项下的债权（以下简称：主债权）及其从权利，截至基
准日2020年3月31日24：00时，本金余额为60904401.93元，利息余额
为1225828.15元。

2016年10月13日，贵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
行营业部签订编号为YYB2016-FKDY004-001的《抵押合同》，自愿为
主债权提供抵押担保。

至今贵公司仍未履行还款义务，给我公司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望
贵公司在收到本函后，履行担保责任。

我司地址为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中山西路83号东方大厦20层，联
系电话:0311-88612092。

还款账户信息为：
户 名：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开户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金融中心支行
账 号：335067028626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2023年6月22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债务催收函

河北众美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2020年06月12日，我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行

签订了编号为CCB2020001-HE1的《资产转让合同》。并与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签订了编号为CCB2020001-HE027的《单户债
权转让协议》。收购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对石家庄益
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享有的编号为YYB2017-FK002的《固定资产贷款
合同》项下的债权（以下简称：主债权）及其从权利，截至基准日2020年03月
31日24:00时，本金余额为70000000元，利息余额为853264.19元。

2017年03月10日，贵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
行营业部签订了编号为YYB2017-FK002-FKGSBZ001的《保证合同》
和编号为YYB2017-FKDY002-001的《抵押合同》，自愿为主债权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和抵押担保。

至今石家庄益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仍未履行还款义务，给我公司
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望贵公司在收到本函后，履行担保责任。

我司地址为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中山西路83号东方大厦20层，联
系电话:0311-88612092。

还款账户信息为：
户 名：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开户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金融中心支行
账 号：335067028626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2023年6月22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债务催收函

河北众美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2020年06月12日，我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

行签订了编号为CCB2020001-HE1的《资产转让合同》。并与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签订了编号为CCB2020001-HE027的
《单户债权转让协议》，收购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对
石家庄益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享有的编号为YYB2016-FK003的《固
定资产贷款合同》项下的债权（以下简称：主债权）及其从权利，截至基准
日2020年03月31日24：00时，本金余额为91046489.57元，利息余额为
1684736.52元。

2016年09月09日，贵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
行营业部签订编号为YYB2016-FK003-FKGSBZ001的《保证合同》，自
愿为主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至今石家庄益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仍未履行还款义务，给我公司
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望贵公司在收到本函后，履行连带保证责任。

我司地址为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中山西路83号东方大厦20层，联
系电话:0311-88612092。

还款账户信息为：
户名：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开户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金融中心支行
账 号：335067028626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2023年6月22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债务催收函

刘长久：
2020年06月12日，我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

行签订了编号为CCB2020001-HE1的《资产转让合同》。并与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签订了编号为CCB2020001-HE027的
《单户债权转让协议》，收购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对
石家庄益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享有的编号为YYB2016-FK003的《固
定资产贷款合同》项下的债权（以下简称：主债权）及其从权利，截至基准
日2020年3月31日24：00时，本金余额为91046489.57元，利息余额为
1684736.52元。

2016年09月09日，贵方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行
营业部签订编号为YYB2016-FK003-FKBZ002的《自然人保证合同》，
为主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至今石家庄益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仍未履行还款义务，给我公司
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望贵方在收到本函后，履行连带保证责任。

我司地址为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中山西路83号东方大厦20层，联
系电话:0311-88612092。

还款账户信息为：
户名：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开户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金融中心支行
账 号：335067028626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2023年6月22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债务催收函

邵晓梅、刘永凯：
2020年06月12日，我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

行签订了编号为CCB2020001-HE1的《资产转让合同》。并与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签订了编号为CCB2020001-HE027的
《单户债权转让协议》，收购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对
石家庄益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享有的编号为YYB2016-FK003的《固
定资产贷款合同》项下的债权（以下简称：主债权）及其从权利，截至基准
日2020年3月31日24：00时，本金余额为91046489.57元，利息余额为
1684736.52元。

2016年09月09日，贵方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行
营业部签订编号为YYB2016-FK003-FKBZ001的《自然人保证合同》，
为主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至今石家庄益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仍未履行还款义务，给我公司
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望贵方在收到本函后，履行连带保证责任。

我司地址为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中山西路83号东方大厦20层，联
系电话:0311-88612092。

还款账户信息为：
户名：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开户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金融中心支行
账 号：335067028626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2023年6月22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债务催收函

石家庄益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0年06月12日，我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

行签订了编号为CCB2020001-HE1的《资产转让合同》。并与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签订了编号为CCB2020001-HE027的
《单户债权转让协议》，收购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对
石家庄益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享有的编号为YYB2016-FK003的《固
定资产贷款合同》项下的债权（以下简称：主债权）及其从权利，截至基准
日2020年3月31日24：00时，本金余额为91046489.57元，利息余额为
1684736.52元。

2016年09月09日，贵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
行营业部签订编号为YYB2016-FKDY003-001的《抵押合同》，自愿为
主债权提供抵押担保。

至今贵公司仍未履行还款义务，给我公司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望
贵公司在收到本函后，履行担保责任。

我司地址为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中山西路83号东方大厦20层，联
系电话:0311-88612092。

还款账户信息为：
户名：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开户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金融中心支行
账 号：335067028626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2023年6月22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省分公司债务催收函

刘长久：
2020年06月12日，我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河北省分行签订了编号为CCB2020001-HE1的《资产转
让合同》。并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签订
了编号为CCB2020001-HE027的《单户债权转让协议》，收
购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对石家庄益美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享有的编号为YYB2017-FK002的《固定
资产贷款合同》项下的债权（以下简称：主债权）及其从权利，
截至基准日 2020 年 3 月 31 日 24：00 时，本金余额为
70000000元，利息余额为853264.19元。

2017年03月10日，贵方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省分行营业部签订编号为YYB2017-FK002-FKBZ002
的《自然人保证合同》，为主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至今石家庄益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仍未履行还款义
务，给我公司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望贵方在收到本函后，
履行连带保证责任。

我司地址为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中山西路83号东方
大厦20层，联系电话:0311-88612092。

还款账户信息为：
户 名：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开户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金融中心支行
账 号：335067028626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2023年6月22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省分公司债务催收函

石家庄众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0年06月12日，我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河北省分行签订了编号为CCB2020001-HE1
的《资产转让合同》。并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石家庄分行签订了编号为CCB2020001-HE028的《单
户债权转让协议》，收购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石家庄分行对石家庄众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享有的
编号为YYB2016-FKDK004的《固定资产贷款合同》
项下的债权及其从权利，截至基准日2020年3月31日
24：00时，本金余额为 60904401.93 元，利息余额为
1225828.15元。

至今贵公司仍未履行还款义务，给我公司造成了严
重的经济损失，望贵公司在收到本函后，积极筹措资金
偿还债务。

我司地址为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中山西路83号
东方大厦20层，联系电话:0311-88612092。

还款账户信息为：
户 名：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

公司
开户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金融中心支行
账 号：335067028626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2023年6月22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省分公司债务催收函

石家庄益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0年06月12日，我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河北省分行签订了编号为CCB2020001-
HE1的《资产转让合同》。并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石家庄分行签订了编号为CCB2020001-HE027
的《单户债权转让协议》，收购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石家庄分行对石家庄益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享
有的编号为YYB2016-FK003的《固定资产贷款合同》
项下的债权及其从权利，截至基准日2020年3月31日
24：00时，本金余额为 91046489.57 元，利息余额为
1684736.52元。

至今贵公司仍未履行还款义务，给我公司造成了严
重的经济损失，望贵公司在收到本函后，积极筹措资金
偿还债务。

我司地址为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中山西路83号
东方大厦20层，联系电话:0311-88612092。

还款账户信息为：
户 名：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

公司
开户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金融中心支行
账 号：335067028626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2023年6月22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省分公司债务催收函

邵晓梅、刘永凯：
2020年06月12日，我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省分行签订了编号为CCB2020001-HE1的《资产转让合
同》。并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签订了编号
为CCB2020001-HE027的《单户债权转让协议》，收购了中国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对石家庄益美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享有的编号为YYB2017-FK002的《固定资产贷款合
同》项下的债权（以下简称：主债权）及其从权利，截至基准日
2020年3月31日24：00时，本金余额为70000000元，利息余
额为853264.19元。

2017年03月10日，贵方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
北省分行营业部签订编号为YYB2017-FK002-FKBZ001的
《自然人保证合同》，为主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至今石家庄益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仍未履行还款义务，
给我公司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望贵方在收到本函后，履行
连带保证责任。

我司地址为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中山西路83号东方大
厦20层，联系电话:0311-88612092。

还款账户信息为：
户 名：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开户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金融中心支行
账 号：335067028626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2023年6月22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省分公司债务催收函

石家庄益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0年06月12日，我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河北省分行签订了编号为CCB2020001-HE1
的《资产转让合同》。并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石家庄分行签订了编号为CCB2020001-HE027的《单
户债权转让协议》，收购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石家庄分行对石家庄益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享有的
编号为YYB2017-FK002的《固定资产贷款合同》项下
的债权及其从权利，截至基准日2020年3月31日24：
00 时 ，本 金 余 额 为 70000000 元 ，利 息 余 额 为
853264.19元。

至今贵公司仍未履行还款义务，给我公司造成了严
重的经济损失，望贵公司在收到本函后，积极筹措资金
偿还债务。

我司地址为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中山西路83号
东方大厦20层，联系电话:0311-88612092。

还款账户信息为：
户 名：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

公司
开户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金融中心支行
账 号：335067028626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2023年6月22日

曹妃甸资产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与石家庄家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曹妃甸资产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与石家庄家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曹妃甸资产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将其

对公告清单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从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保证债权、抵押权、质权等附属权利）及其他相关权益依法转
让给石家庄家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特此公告通知债务人及担保人。请债务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债务人、担保人的承继人向石家庄家
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破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

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曹妃甸资产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石家庄家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023年6月22日

序号 借款人名称 借款合同编号 抵押人/保证人/质押人名称 抵押/保证/质押合同编号 本金余额 利息（含罚息及复利）
1 文安县洁兰特暖通设备有限公司 2017年（文安）字00056号 2017年（文安）字00061号 1、抵押人：文安县洁兰特暖通设备有限公司； 2014年文安（抵）字0020号 2017年文安（保）字0024号 71,495,129.87 29,676,497.25

2017年（文安）字00070号 2017年（文安）字00071号 2、保证人：王志强、郭洪伟、河北飞达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2017年文安（保）字0032号 2017年文安（保）字0033号
2017年文安（抵）字0061号 2015年文安股东（保）字0001号

2 廊坊市新发制冷配套设备有限公司 2017年（文安）字00024号 2017年（文安）字00037号 1、抵押人：李国平、吴素敏、廊坊市新发制冷配套设备有限公司； 2015年文安（保）字0007-1号 2015年文安（抵）字0003号 59,610,000.00 15,314,245.19
2017年（文安）字00063号 2017年（文安）字00073号 2、保证人：李国平、吴素敏、李子龙、朱雪嘉、文安县洁兰特暖通 2017年文安（保）字0015号 2017年文安（保）字00037号

设备有限公司。 2017年文安（抵）字00059号 2017年文安（保）字0023号
2017年文安（保）字0023-1号 2017年文安（保）字0034号
2017年文安（保）字0035号

3 张家口市建嘉建材销售有限公司 0041200014-2015年（宣支）字0018号 1、抵押人：谭金；2、保证人：刘剑、冯玉敏、谭金、武凤梅。 0041200014-2015年（宣支）字0018号-01 6,975,117.46 2,197,221.69
2016年5月27日《网贷通循环借款合同要素变更协议》 0041200014-2015年（宣支）字0018号-02号

0041200014-2015年宣支（抵）字0010号
4 张家口腾翔实业公司 041200024-2017年（汇支）字00001号 1、抵押人：张北腾翔食品有限公司； 041200024-2017年汇支（抵）字0001号 7,998,893.51 2,304,132.64

2、保证人：张北腾翔食品有限公司、李际鹏。 001《保证合同》002《保证合同》
5 河北天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光廊借字2015017号 保证人:河北融投担保集团有限公司、李春湘、刘永功。 光廊保字2015052号 光廊保字2015053号 19,699,999.21 3,612,699.64

光廊保字20150004号
6 河北荣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中小2015（成）字050号 中小2015（成）字051号 保证人：廊坊天隆中旺化工保温材料有限公司、朱立新、张兰花。 最高额保证合同中小2015（成）字050号 14,399,878.31 6,414,445.52

自然人保证合同中小2015（成）字050号
自然人保证合同中小2015（成）字051号

7 霸州市龙发实业有限公司 光石借字20160260号 保证人:廊坊富沃德实业有限公司、廊坊承旺实业有限公司、 1、光石保字20160193号《保证合同》； 10,000,000.00 2,415,779.94
廊坊富沃德物流有限公司、霸州市盛融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光石保字20160194号《保证合同》；
刘忠龙、王小梅、王新颖、刘会玲。 3、光石保字20160195号《保证合同》；

4、光石保字20160196号《保证合同》；
5、光石保字20160197号《保证合同》；
6、光石保字20160198号《保证合同》；

8 保定市机械电子器材公司贸易部 （95年）第50号 抵押人:保定市机械电子器材公司贸易部。 [95年]第50号《抵押协议》 400,000.00 1,746,669.81
9 保定富太塑料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工流2004年23号 保证人:河北宝硕股份有限公司(现名：华创阳安股份有限公司) 工流2004年23号《保证合同》 19,977,562.72 7,286,545.43

基准日2021年7月20日 单位：元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关于河北关将军门业有限公司不良债权资产的处置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分公司）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公告。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借款人名称 所在地 债务情况（截至2023年6月20日） 担保情况 当前资产状况
币种 本金(万元) 欠息(万元) 垫付费用

1 河北关将军门业有限公司 邯郸 人民币 1939.95 1458.35 14.84 工业土地28333.68平米、房产9534.42平米及设备抵押， 破产重整中
河北神农植物油有限公司、褚一民、马荣薪夫妇保证

合计 1939.95 1458.35 14.84

注：该户已进入破产重整程序，经裁定确认债权本金1939.95万元，利息及其他656.91万
元，合计2596.86万元。

该债权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注册资本、财务状况良好等条件，交易对象不得为：国家公务
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债务人管理层、参与资产
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
法人；以及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
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为严格防范交易各方及其关联人士的道德风险，防止不正当交易，防范项目操作风险，非
经合作对方同意，任何一方不得擅自通过任何中介（包括任何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安排、
实施本项目合作事宜。

交易双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向对方及其工作人员、相关组织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及前述组织
和个人的关联方进行商业贿赂、馈赠钱物(现金、有价证券、信用卡、礼金、奖金、补贴、物品等)或
进行其他任何形式的利益输送。

任何一方在项目运作过程中发现对方存在上述行为，有权提醒对方相关人士立即纠正，经
制止拒不纠正的，应告知对方及时采取相应的法律行动。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分公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
询或异议。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

联系人：周先生、贾女士
联系电话：0311-88611568、88612079
电子邮件：jiafuwei@coamc.com.cn
分公司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中山西路83号东方大厦20层
邮编：050000
对排斥、阻挠异议或征询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825（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纪检监察部门）

0311-88611301（我分公司纪检监察部门）
监督管理部门:财政部驻河北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电话：0311-83050717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北监管局 电话：0311-68098122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本公告的有效期为自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2023年6月22日

迁址公告
机构名称：英大泰和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邢台中心支公司隆尧支公司

业务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

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以及经保

险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批准日期：2017年01月24日

机构住所：河北省邢台市隆尧县康庄路

28号国网河北省电力有限公司隆尧县

供电分公司门口西侧两间房屋

机构编码：000121130525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会邢台监管分局

流 水 号：00107658

发证日期：2023年06月14日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23年6月

29日上午10时在石家庄市桥西区帕

克商务酒店会议室公开拍卖河北全

工钢锉产销有限公司等9户、共13笔

不良资产债权包（详见明细表），涉及

本金金额152149589.6元，欠息金额

40174272.3元。即日起在标的所在

地进行预展。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河

北省级以上国有资产管理公司，请符

合资质的竞买人于2023年6月28日

16时前携带有效证件办理竞买报名

手续。

联系电话：0311-86216293 张

先生

河北华盛拍卖有限公司


